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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门）主要职能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是负责协调推进社会工作的市委职能部门，为正局级，加挂中共上海市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 会牌子。2024年1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                                
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有关社会工作的党内法规、法律法规，研究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并组织实施；                   
2.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3.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和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
4.指导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归口领导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               
5.指导“两企三新 ”党建工作，指导相关企业和群体中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等；                               
6.负责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等；
7.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等；
8.协调推进社会建设领域有关工作等。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门）机构设置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内设机构：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基层治理指导推进处、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处、行业协会商会
党建工作处、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推进处、社会建设工作协调处，另按规定设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干部人事处与机关党委合署办公
。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5年，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收入预算5,37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73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5,373万元；事业收入0万
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5,37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373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5,373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
算5,373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5,373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万
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单位，故2025年预算较2024年存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科目4,410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绩效、公用经费等；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科目275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费、医疗报销费、职业年金、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等；

  3.“卫生健康支出 ”科目128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

  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科目99万元，主要用于推动志愿者服务保障组开展进博会志愿者的人员招募、培训配岗、组织管理、后勤保障
、宣传推广等费用等 ;

  5.“住房保障支出 ”科目462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费用。



2025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53,734,7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099,135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3,734,75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3,241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1,275,097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89,910 

二、事业收入 五、住房保障支出 4,617,367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53,734,750 支出总计 53,734,750 



2025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099,135 44,099,135 

201 39 社会工作事务 44,099,135 44,099,135 

201 39 01 行政运行 19,918,960 19,918,960 

201 39 04 专项业务 50,000 50,000 

201 39 99 其他社会工作事务支出 24,130,175 24,130,17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5,494 1,835,49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17,747 917,74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275,097 1,275,09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29,767 2,129,76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87,600 2,487,600

合计 53,734,750 53,734,750



2025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099,135 19,918,960 24,180,175 

201 39 社会工作事务 44,099,135 19,918,960 24,180,175 

201 39 01 行政运行 19,918,960 19,918,960

201 39 04 专项业务 50,000 50,000 

201 39 99 其他社会工作事务支出 24,130,175 24,130,17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5,494 1,835,49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17,747 917,74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275,097 1,245,097 3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29,767 2,129,76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87,600 2,487,600 

合计 53,734,750 28,534,665 25,200,085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财政拨款收入 53,734,7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099,135 44,099,135 

二、事业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3,241 2,753,241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卫生健康支出 1,275,097 1,275,097 

四、其他收入 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89,910 989,910 

五、住房保障支出 4,617,367 4,617,367 

收入总计 53,734,750 支出总计 53,734,750 53,734,750 



2025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099,135 19,918,960 24,180,175 

201 39 社会工作事务 44,099,135 19,918,960 24,180,175 

201 39 01 行政运行 19,918,960 19,918,960

201 39 04 专项业务 50,000 50,000 

201 39 99 其他社会工作事务支出 24,130,175 24,130,17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753,241 2,753,24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5,494 1,835,49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17,747 917,74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275,097 1,245,097 3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5,097 1,245,09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0,000 30,000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989,910 989,91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617,367 4,617,36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29,767 2,129,76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87,600 2,487,600 

合计 53,734,750 28,534,665 25,200,085 



2025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5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5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3,894,543 23,894,543

301 01 基本工资 3,273,864 3,273,864

301 02 津贴补贴 14,199,405 14,199,405

301 03 奖金 272,822 272,82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835,494 1,835,49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917,747 917,747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86,224 786,224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58,874 458,874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8,355 18,355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129,767 2,129,767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992 1,99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15,122 4,615,122 

302 01 办公费 607,540 607,540 



302 02 印刷费 135,000 135,000 

302 04 手续费 1,000 1,000 

302 05 水费 30,000 30,000 

302 06 电费 320,000 320,000 

302 07 邮电费 218,560 218,560 

302 08 物业管理费 530,000 530,000 

302 11 差旅费 300,000 300,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496,000 496,000 

302 13 维修（护）费 20,000 20,000 

302 15 会议费 156,000 156,000 

302 16 培训费 10,000 1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5,000 55,000 

302 26 劳务费 50,000 5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354,922 354,922 

302 29 福利费 211,680 211,68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0,000 7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33,520 533,52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65,900 465,900 



310 资本性支出 25,000 25,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5,000 25,000 

合计 28,534,665 23,894,543 4,640,122 



2025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62.1 49.6 5.5 7 7 464.01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2.1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62.1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49.6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49.60万元，主要原因本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单位，故2025年较2024年存在财政拨
款收入支出增加的情况。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7.0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7.0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单位，故2025年较2024年存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情况。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7.0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7.00万
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单位，故2025年较2024年存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情况。
（三）公务接待费5.5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5.5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单位，故2025年较2024年存在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增加的情况。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5年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64.01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5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363.16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82.56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80.6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5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16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520.01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共有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
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 （套）。
2025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
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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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修缮及装修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宋园路20号，毗邻虹桥路及10号线宋园路站；项目用地东侧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侧为上海市城市建设档
案馆，南侧为既有居住社区，西侧为宋庆龄陵园。本项目分为五栋建筑，其中1号楼为一层门卫，2号楼为五层办公，三号楼三层，4号、5
号楼为二层建筑，总建筑面积3653.7平方米，均为地上建筑面积。现状建筑竣工时间为1988年，投入使用至今已有35年时间。经现场勘
查， 目前已无法满足办公用房的安全、节能和各类功能性要求，现对宋园路20号内所有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内容包含承重系统、围护系统
、建筑装饰装修系统、给排水、强弱电、信息化、供热采暖系统、通风与空调系统等。
二、立项依据
《市机管局关于市委社会工作部办公用房调配、修缮等相关事宜的复函》
三、实施主体
市委社会工作部委托浦东房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相关检测，形成《上海市长宁区宋园路20号房屋抗震鉴定报告》。委托上海市建工设
计研究总院，形成《宋园路20号修缮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宋园路20号修缮项目地下管线探测成果报告》《宋园路20号修缮项目沉降
观测》。委托上海市政工程研究设计总院，形成《宋园路20号修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实施方案
基础条件（项目实施的现状）
现状建筑竣工时间为1988年，投入使用至今已有35年时间。
建筑外观：现状建筑外立面为砖红色贴面砖，并伴随墙体局部开裂、空鼓、脱落的安全隐患；其次，建筑目前采用分体式空调，安装时对
原面砖墙面造成了损伤；再者，建筑整体门窗老旧，无法满足现行节能规范要求。
室内空间：现状室内功能用房存在墙面粉刷脱落、发霉及鼓包情况，天花吊顶存在局部脱落现象；设备设施老旧，损坏，无法满足使用，
装饰陈旧。
屋面现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检测报告内容所示，屋面有漏水、墙体局部渗水等情况。
结构体系：根据所提供的房屋主体结构检测评估报告， 目前主体建筑存在倾斜、梁柱配筋不足、砖墙承载力不足、混凝土碳化、钢筋锈蚀
、抗震构造措施不满足等情况。
各设施设备现状：现项目内无变电站，只有一根低压电缆进线，原供电条件不符合供电部门要求，用电容量不满足实际使用需求；原洁具
陈旧，泵房设备已损坏报废；所有原空调设备均已报废；原弱电、厨房设备等也陈旧失修均已报废。

室外总体：场地下管道也均为88年投入使用，由于时间久远，已存在下雨积水等现象，场地地坪由于不均匀沉降导致存在不平整现象。
消防现状：2#楼内东北角疏散楼梯宽度、设置方式均不符合现有消防规范要求。
节能工程：本项目目前无任何节能措施。以上情况为目前整个项目存在的主要情况，根据以上现状，结合现有规范及实际使用功能要求，
本次立项提请落实以下修缮范围。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2月，市委社会工作部向财政部门申报评审。根据财评情况，2025年项目将在招标并取得施工许可后正式启动施工，施工阶段预计
390天（含结构纠偏、竣工验收及开办），计划2026年6月完成。
六、资金安排
（1）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的预算需求
经初步匡算，长宁区宋园路20号房屋进行整体修缮的建安费、建筑工程其他费、预备费共计约2829.55万元。
（2）资金来源和使用计划
本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用于对长宁区宋园路20号房屋进行整体修缮，主要用于：建筑外立面修缮、室内装饰修缮及室内消防设施、结构
纠偏加固、电梯加装更新、屋面修缮、强弱电修缮、给排水修缮、暖通修缮、室外整体修缮、节能改造、变配电等内容。
（3）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本修缮项目预算需求2829.55万元，旨在高效、优质地翻新与维护长宁区宋园路20号房屋设施，达成预期成效。修缮后建筑结构安全稳固，
不得变相改建扩建，装修符合相关标准，不得豪华装修。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材
料和设备按相关规定选用国产材料和国产设备，符合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要求。进度按规划开展，各阶段节点按时完成，
施工总时长有效控制，避免工期延误成本；成本把控严格。项目交付后，宋园路20号房屋的使用功能得到有效恢复和完善，满足市委社会
工作部办公的日常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与公共服务效能最大化。
七、成绩目标
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 控制在概算资金范围内 =100.00(%)            成本指标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符合建筑环保相关要求 =100.00(%)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 满足单位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数量 =100.00(%)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 符合国家建筑质量标准 =100.00(%)
产出指标时效指标 按时完工 =100.00(%)                          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 园区绿化覆盖率 ≥20.00(%)
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成果可持续性 可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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